
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校实〔2023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 
评优评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深入推进学校实验室安全标准化建设、科学化管理和规范

化运行，强化责任落实，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充分调动全校师

生在实验室安全工作中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制定《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评优评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南京工业大学   

2023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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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评优评先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推进我校实验室安全标准化建设、科学化管

理、规范化运行，强化责任落实，防止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发

生，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安全稳定，树立典型、表彰先进，

提高师生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根据教育部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和《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环保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实验室是指全校所有教学和科研实验室

（以下统称为“实验室”）。 

第三条  学校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

导小组”）负责组织协调评选工作，坚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的

原则，以考核评价为依据，突出重点，强化过程，全面推广，注

重实效。 

第四条  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实验室安全评优评先活动，每次

评选 20—30 个“优秀实验室”。 

第二章 考评内容 

第五条  实验室安全考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责任体系落实：实验室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与本实

验室所有实验人员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、安全风险告知书；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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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项目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，并制定防范措施及现场处

置方案。 

（二）管理制度与执行：建立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制度；制

定危险实验、危险化工工艺指导书、各类标准操作规程（SOP），

张贴上墙并严格执行。 

（三）安全教育与准入：实验室负责人（安全责任人）应对

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行操作工艺、设备使用、试剂或气体管理等

标准操作规程的培训和评估，并记录存档；针对实验项目特点制

定具体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安全教育方案，完成科研项目风险评估，

并对参与本项目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等进行全员安全培训；未通过

安全考试不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。 

（四）危化品全流程管理：危化品采购、存放、使用、废弃

处置全过程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。危化品建立动态管理台账，

存放总量符合规定要求、分类规范存放。管控化学品严格落实双

人双锁管理，账物相符。危险废物严格分类、规范收集与暂存。 

（五）安全检查与隐患整改：实验室建立自检自查台账，每

日开展自查，落实隐患整改，并规范存档。 

（六）实验室日常管理：用水用电符合安全规范；做好个人

防护和设备日常维护工作；使用挥发性有机物要在通风橱（或万

向排气罩）内规范操作；实验过程中有人在岗值守，进行高危实

验时至少 2 人在场；过夜实验须严格履行审批报备手续。 

（七）实验环境与卫生：卫生环境清洁，物品摆放整齐、有

序、安全。实验完毕及时清理台面，物品及时归位。实验室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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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放置与实验无关的物品。 

（八）安全与应急措施：实验室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、通风

系统、门禁监控、防爆设备等；定期开展应急知识学习、应急处

置培训和应急演练，并记录存档。 

第六条  存在以下情况不得参评： 

（一）未及时落实隐患整改的实验室； 

（二）近两年被“黄牌警告”“红牌警告”处理的实验室； 

（三）近三年发生过安全环保责任事故的实验室。 

第三章 评选程序 

第七条 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院（单位）推荐：各学院（单位）对照《南京工业

大学实验室安全考评项目表》对所有实验室进行考核评价，原则

上按本单位实验室总数的 2%向学校推荐申报“优秀实验室”，

并提交简明扼要的申报材料。 

（二）学校评审：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组织专家组对所报材

料进行评审，并开展现场核查（检查），评选结果报领导小组审

定后统一公示。 

（三）发文表彰：向受表彰的“优秀实验室”颁发证书、奖

牌和奖金，并在实验室安全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。学校、

二级单位将考评结果作为教职工岗位聘任、晋职晋级、考核奖励，

以及学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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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八条  各学院（单位）可根据本办法，制定本单位实验室

安全考评实施细则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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